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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2017年到期可換股債券兌換價的調整 

 
茲提述 (i) 石藥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七日的通函

（「通函」），內容有關（其中包括）發行可換股債券及 (ii) 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三

月二十八日的年度業績公告（「年度業績公告」），據此，建議就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派發末期股息每股10港仙（「末期股息」），惟須待股東於股東周年大會

上批准後，方為有效。股東已於本公司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三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准

予批准。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七日支付末期股息，且可換股債券的兌換價將根據可換股債

券的條款及條件（定義見下文）由每股2.15港元調整至每股2.0855港元，並於同日生效。 
 
茲提述(i) 通函及(ii) 年度業績公告。 
 
除文意另有界定外，本公告所用詞彙於通函所採用者具有相同的含義。 
 
根據可換股債券的條款及條件（「可換股債券的條款及條件」）項下第7.3(d)條規定，倘

本公司向股東派付或作出任何股息（定義見可換股債券的條款及條件），可換股債券的兌

換價須按緊接該股息前生效的兌換價乘以下列分數之方式作出調整(a)於公佈股息前的最

後交易日一股股份的現行市價（定義見可換股債券的條款及條件）（「相關市價」）減

一股股份應佔現金派發部分於該公佈日期的公平市價（定義見可換股債券的條款及條件）

除以(b) 相關市價。該調整須於派付該股息當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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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年度業績公告所述，本公司董事會建議派付末期股息每股10港仙，惟須待股東於本公

司股東周年大會上批准後，方可生效。股東已於本公司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三日舉行的股

東週年大會上准予批准。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七日支付末期股息，且兌換價將根

據可換股債券的條款及條件由每股2.15港元（「現時兌換價」）調整至每股2.0855港元

（「經調整兌換價」），並於同日生效。除對兌換價的上述調整外，可換股債券的其他

條款將維持不變。 
 
於本公告日期，未行使可換股債券的本金總額為556,827,619.10 美元。在兌換價作出上述

調整後，本公司按經調整兌換價全數兌換未行使可換股債券時可發行的最高股份數目為

2,082,596,705 股股份，較按現時兌換價原本發行的2,020,118,804股股份增加62,477,901股
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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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零一三年六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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